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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七）本院楊委員瓊瓔，鑑於衛生署擬成立中醫藥司管理推拿等民俗

調理行業，惟其配套措施迄今仍未明朗，故除應儘速訂定外，

其配套措施應考量該行業其特殊性與歷史背景，方能落實該政

策施行，並兼顧民俗調理行業遵循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現行市面上按摩、整脊等民俗療法水準參差不齊，且缺乏主管機關管理，而民俗療法缺乏

證照機制，民眾只能憑著口耳相傳、業者廣告去消費，相對較無保障。政府指定衛生署為

民俗調理主管機關，係為一大突破，但推拿等民俗調理自古以來一直都存在；舉如推拿，

中醫古籍傷科即有記載，如何建立一套合理合情的民俗調理認證制度，則為重要配套措施

。 

二、日後研議之培訓和認證考照的配套辦法仍存有若干疑慮，首先，其考試科目為何？要民俗

調理業者考試那些項目？主政部門應跨部會召集各方協調，方符實際。再者，實應考量許

多從事傳統民俗療法的業者業已上年紀，要重回校園修讀專業科目，實屬難事，如能考照

時能以術科為主，學科為輔，並降低學科比例，應能避免證照考試對資深業者衝擊過大。 

三、其民俗調理業者並非主流教育之「教、考、用」制度可相比，但卻事實上普遍存在台灣各

角落並流傳已久，並填補早年台灣衛教條件不足的醫療缺口，顯有一定貢獻。主政機關既

已規劃將其納入衛生署管理，更應秉持同理心去將此一政策施行更加完美，避免畫虎不成

反類犬的政策窘境造成該行業更加綁手綁腳。 

（十八）本院楊委員瓊瓔，針對前竹南鎮長康世儒因內政部與法院對於

「連選連任」的釋義不同，導致其獲行政機關准參選後又被法

院判決當選無效的荒繆情形，徒增改選社會成本與地方政情不

穩情事，內政部應儘速就其法律爭議會同相關單位統一解釋，

避免再次發生類此上開情形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本案起因於康世儒當選竹南鎮長，因為曾連續當選竹南鎮長第十四屆及第十五屆鎮長，並

於第十五屆鎮長任期屆滿前參選立委當選後辭去鎮長職務。後來因為竹南鎮第十六屆鎮長

因病去世出缺，再參與補選而當選就職。苗栗地方法院以違反地方制度法第 57 條第 1 項連

選得連任一次的規定，而判決其當選無效。而本案的爭點即在於內政部與法院對於連選連

任的釋義不同，而法院是以「屆」作為判斷標準。 

二、內政部對於連選連任問題，長期以來一直有所疑問，但依其見解的論點，上開案例因歷經

第十五屆補選及第十六屆選舉，就判斷上則未有連選連任的問題。但復與法院對於「連選


